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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关于印发《文化部关于 

征收国有资产占用费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２日文计发（１９９６）１１号）  为加强我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的落

实，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资事发〔１９９５〕１７号）、

《关于颁发事业单位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国资事发〔１９９５〕８９号）、《关于制发非经营性资

产转经营性资产申报审批表的通知》（国资事发〔１９９５〕９０号）的规定，制定了《文化部关于征收国有资产占用费的暂行规

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 

         文化部关于征收国有资产占用费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文化部及直属事业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转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

发布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事业单位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将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需要提出申请，报文化部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条 征收国有资产占用费的范围： 

  （一）用非经营性资产作为初始投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兴办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

体； 

  （二）用非经营性资产进行投资、入股、合资、合作、联营； 

  （三）用非经营性资产作为注册资金，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兴办不具有法人资格的附属营业单位； 

  （四）用非经营性资产对外出租、出借； 

  （五）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将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的资产。 

 第四条 征收国有资产占用费的基数： 

  （一）由文化部出具资产证明的，以所证明的资产总额作为征收国有资产占用费的基数； 

  （二）事业单位非经营性资产（包括无形资产）转经营性资产，以资产评估后确认的实际资产总额，作为征收国有资产占

用费的基数； 

  （三）文化部独资和与地主联合投资的创作基地，按文化部实际投资额作为征收国有资产占用费的基数。 

 第五条 国有资产占用费按第四条规定基数的５％征收。 

 第六条 国有资产占用费每年征收一次，采用按季度预缴，全年清算的办法。每季度终了后，十五天内上缴文化部主管部门

专户储存。 

 第七条 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国有资产占用费的，经批准可以延期缴纳，但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因不可抗力严重

亏损的单位，经批准可以适当减收或免收国有资产占用费。 

 第八条 征收后的国有资产占用费主要用于下列方面： 

  （一）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 

  （二）经济效益好的单位的再投入； 

  （三）奖励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做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第九条 按本暂行规定征收的国有资产占用费的使用办法，由文化部另行制定。 

 第十条 文化部投资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及创作基地应按规定的时间，将国有资产占用费足额上缴，凡拖欠、挪用、截留



及私分国有资产占用费的，财务部门对其减拨或缓拨有关经费，并按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国发〔１９

８７〕５８号）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国有资产占用费的征收和使用接受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审查。 

 第十二条 本暂行规定施行前，已转作经营的资产，由文化部会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按本暂行规定和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规

范。 

 第十三条 本暂行规定由文化部计划财务司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本暂行规定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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